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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6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做出。

茲載列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載之《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
臨時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祥
公司秘書

中國‧青島
2021年 3月22日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執行董事： 黃克興先生（董事長）、于竹明先生、王瑞永先生

非執行董事： 石琨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于增彪先生、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姜省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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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作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份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就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 

1、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0年第一

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激励计划中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为2021年3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本激励计划中关于

授予日的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条件。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禁止、中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 

3、公司拟授予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管

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激励计划有关任

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拟定的授予方案亦符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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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

排。 

5、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现

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使其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做到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公司

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6、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授予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为2021年3月22日，向符合条件的35名激励对象授予总计30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

预留授予价格同首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21.18元/股。 

 

独立董事：于增彪、肖耿、盛雷鸣、姜省路 

2021年3月22日 


